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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過敏原標示作業流程圖  

註 1：教育局業於 112年 12月 13日高市教健字第 11239485900號函知各校於午餐菜單上

標示衛福部公告 11種(甲殼類、芒果、花生、牛奶及羊奶、蛋、堅果類、芝麻、含

麩質之穀物、大豆、魚類、使用亞硫酸鹽類等)11種及其製品含有致過敏性食品及

其製品名稱。 

註 2：教育局將菜單標示食品過敏原納入學校午餐聯合稽查行動計畫評核項目，請各校依

規定標示食材過敏原，以達資訊公開及守護校園安全健康飲食。 

過敏原以品名
載明【如:燕麥

飯】 

倘菜單或食材臨時異動，
午餐業務承辦人則須另
行於學校群組通傳讓導
師知悉，並由導師通知家
長知悉。 

每學年均會同衛
生及農業機關定
期抽查學校餐飲
衛生，並將菜單標
示食品過敏原納
入評核項目。

註 2
 

導師應掌握學生過敏食
原狀況，並提醒學生避
免食用。 

不符規定者，將後續
追蹤輔導，並列為稽
查重點輔導學校。 

家長可透過下列方式掌握學
校午餐過敏原資訊： 
1.學校公告之午餐菜單。 

2.至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
臺查詢。 

學  校 

於菜名載明過
敏 原 成 分 。

【(如：什錦滷
味 (柴魚、豆
乾、沙茶醬) 】 

食材內容於一週

前於校園食材登
錄平臺公開資訊。 

午餐菜單應標示過敏原註 1食材資訊。 

菜單於供餐

上個月底前
公告。 

 教育局 

於菜名標
記過敏原

記號並另
說明過敏
原種類。 

因版面無法於午
餐菜單標示過敏

原者，可於菜單標
註警語(如:本菜
單部分食材含有

衛福部公告 11 種
過敏原，有關食材
資訊請至校園食
材 登 錄 平 臺 查
詢。) 


